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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企业法培训班上的讲话

张 友 渔

任何国家都要有它 自己的法制
,

只是随着国家的不同
,

时代的不同
,

而性质不同
,

作用

不同
,

具体措施也不 同
`

我国是社会主义 国家
,

需要有社会主义法制
,

在革命过程中
,

主要是破除旧法制
,

在取

得政权后
,

就需要建立新法制
.

在建国初期
,

我们就重视法制建设
,

不是不要法制
,

只是因为全国的具体情况还不完全

掌握
,

立法经验还不成熟
,

还不可能制定所谓完备的法律
。

那一段时向内主要是依靠政策解

决间题
,

而不是完全依靠法律
.

但也不是完全不要法律 ( 解放初期
,

就颁布了惩治反革命

条例
、

惩治贪污条例
、

土地改革法
、

婚姻法等 )
,

毛泽东 同志主持制 定 了 19 5 4 年 宪 法
,

他还主张制定民法
、

开J法
,

号召遵守革命法制
。

党的八大上
,

提出了
“

有法可 依
、

有 法 必

依
”

的方针
.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法制
,

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

加 以 林 彪
、

“

四 人

帮
”

利用
, `

从下而上
”

地
“

闹革命
” ,

因而不要 已有的法制
。

其目的是破坏社会 主 义 法

制
,

另建立法西斯法制
.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

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十 年 来
,

在

法制建设方面做 了许多工作
,

取得了不少成绩
。

例如
,

我们颁布了 1 9 8 2年宪 法
、

刑 法
、

刑

事诉讼法
、

民法通则等
,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

但我国的法制还不够完善
,

还须继续努力
。

所以十三大报告要求
: “

应当加 弧 立 法 工

作
,

改善执法活动
,

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

”

就立法工作来说
,

已经制定 了不少法律
、

法规
,

可以说基本的东西都有了
。

单就六届人

大及其常委会 五年来的立法工作来说
,

五年来
,

审议通过了37 件法律
、

10 件补充修改法律的

决定
,

16 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

共 6 3件立法性文件
。

其中 1 1件是人大通过的
,

52 件是常委

会通过的
。

但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
,

还需要加强
。

特别是象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
,

要
“

抓紧建立完备

的经济法规体系
” , “

必须加强行政立法
” 。

但是
,

立法是为了适应实际需要
,

解决实际问题

的
,

不是为立法而立法
.

所谓
“

加强
” ,

所谓
“

完备
” ,

不只是求量多
,

更重要的是求质好
:

不是多多益善
,

而是质量第一
,

要有重点地抓
。

因而就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

际出发
,

而不是照抄
、

照搬外国的东西
,

不能认为外国有的
,

我们也都要有
,

而应 当是有选

择
、

有分析地借鉴
、

取舍
。

外国有的
,

我们不一定都要有
,

外国没有的
,

我们也可 以有
; 不



能是外国怎样规定
,

我们 也怎样规定
,

依样画葫芦
,

而应当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和可能
,

该怎

么规定就怎么规定
.

彭真同志提出的
“

成熟一个制定一个
、

成熟一条制定一条
”

的原则是正

确的
.

这样做
,

形式上好象是不完备
、

实质上只要能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都基本上解决了
,

就可以说是完备
。

所谓完备不是绝对的
,

是没有定型的
;

今天看来是完备
,

明天客观事态发

展变化了
,

就成了不完备
,

不能拿明天的眼光要求今天
。

当然
,

对需要而条件还不成熟的东西
,

应当努力创造条件促其成熟
,

而不应当消极地坐

待成熟
.

草率从事
、

粗制滥造不对
;

抱懒汉思想
,

消极等待
、

或者过于精雕细刻
、

以求尽善

尽美
,

以致拖延时 日
、

一事无成也不对
.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
,

主要不是无法可依
,

而是有法不依
。

法律虽然还不是应有尽有
,

但

已经制定了不少
。

这些制定的法律并没有被有效地执行
,

再多制定一些
,

还不是一纸空文 ? 法

律是要人来执行的
,

没有好的法不行
,

没有好的人执行也不行
。

有法不依问题的一方 面原因
,

是司法机关机构不健全
,

人员素质差
.

有的不懂法
、

一

不知

如何执法
;
有的不能铁面无私

、

执法如 山
,

做到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

不只打苍蝇
,

也

打老虎
,

不怕将虎须
、

履虎尾
。

打一老虎可以惩一做百
,

刹住歪风
.

例如刘青山
、

张子善案

件的处理就是这样
。

对于贪赃枉法
、

拘私舞弊的
,

必须予以严惩
.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

是不

少违法犯罪的
,

特别是大案要案
,

不少是党员
、

是干部
、

甚至是各级领导千部或其子女所犯

下的
,

司法机关不敢碰
,

碰了也没有用
,

下了判决也执行不了
。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得

不到保障
,

常常被干扰
、

被抗拒
,

甚至被打击
。

因此
,

要做到
“

有法必依
” ,

就必须首先整

顿干部队伍
,

包括司法机关
、

政府机关 以及全民所有制企
、

事业单位都应予以整顿
:

第二
,

不断进行整风整党
。

我们党是领导人民的
,

党风正 了
,

社会风气也就正了
。

脸要常洗
,

风要

常整
,

不能走过场
,

不能搞运动
。

第三
,

也是最重要的
,

是领导干部必须重视法制
、

维护法

制
,

自己不违法
,

也不包庇别人违法
,

要旗帜鲜明地同一切违法行为斗争
,

不要装聋作哑
、

袖手旁观
.

当然所谓斗争
,

不是越姐代泡
,

直接行使司法机关的职权
,

干预司法 机 关 的 事

务
.

最后
,

还要加强监督工作
,

一是人民代表大会 的监督
,

二是舆论监督
。

所谓人民代表大

会监督
,

就是按照宪法的规定
,

行使人大的监督权
,

这也是人大的责任
,

过去做得不够
,

今

后要加强
.

七届人大成立了内务司法委员会
,

就是要行使监督权
,

但既不能失职
,

也不能越

权
.

舆论监督也有很大的作用
,

但必须根据事实
,

不能信 口雌黄
、

随便乱说
.

要做到有法必依
,

还必须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

使他们能自觉守法
。

因此
,

普法运动是

必要的
。

现在
,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决议
,

司法部抓紧进行
,

并已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

据司

法部统计
,

在全国十亿八千万人 口 中
,

普法对象约有七亿五千万人左 右
,

已开始普法学习 的

约有四亿二千万人
,

占 56 肠
。

但不能说已做到尽善尽美
,

还需要有所改进
、

积极进行
,

长期

坚持
,

不能搞形式主义
,

不能是刮一阵风
。

应当做的工作是
:

首先
,

着重宣传法制观念
,

增

强人们的法制观念
。

没有法制观念的人
,

不会有兴趣学习法律知识
,

学了也只是应付差事
,

点缀门面
,

不会真正依法办事
。

其次
,

指导人们有重点地学习法律知识
,

知法才能守法
,

不

知法怎么守法? 但是法律很多
,

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透
、

记得熟的
.

如果不分轻重缓急都去

学习
,

贪多不烂
,

等于不学
。

因此必须有重点地学
。

宪法和一些基本法律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

习的
,

此外还需要学同自己的生活
、

工作有关系的法律
、

法规
,

其他便可学可不学
。

即使是需要

学习的宪法等也主要是了解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条文
,

以及如何运用它
,

而不必把每个条文都

背熟
。

现在有些地方考核普法的成绩
之

以记得法律条文为标准
,

这是一条形式主义的办法
。

应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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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的是会不会用法
.

第三
,

要把
一

普法工作作为经常性工作
,

特别是在中小学课程中作为必修

课
,

这是普法教育的基础
,

在中小学打下基础才是可靠的
。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象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
,

要
“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

主义法制
. ”

但我 国正处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由于还未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
、

又面

对着资本主义的腐蚀
,

因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
,

结合我国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这个实际
,

建立适应这个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制
,

因

而不能照搬任何外国的学说和制度
。

我们要反对一切教条主义
,

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

义
,

和对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
。

以上谈的是一般法制问题
,

下面谈谈作为厂长 (经理 ) 应当注意的几点法制问题
.

首先
,

要学法
、

懂法
、

守法
,

并善于运用法律这个工具
,

来保护本单位的合法权益
,

同

侵犯 自己权益的行为作斗争
,

同时
,

也依靠法律指导自己的行为
、

约束自己的行为
,

以免损

害国家的
、

社会的
、

集体的 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

总之
,

一切要依法办事
。

现在
,

我们关于经济

方面的法律
、

法规制定得 已经不少
,

特别是最近颁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

业法 》 是一部基本完善的法律
,

不仅适用于工业企业
,

它的原则也适用于邮电
、

地质
、

勘探
、

建筑安装
、

商业
、

外贸
、

物资
、

农林
、

水利等企业
,

可以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规范
.

企业的

厂长 (经理 ) 一定要正确理解它
、

贯彻执行它
,

具体说
,

就是要掌握它的精神
,

熟悉它的条

文
,

严格按照它的规定办事
。

当然
,

这个法属于基本法律
,

对有些问题
,

只能作原则规定
,

不可能规定得太细
、

太死
,

具体处理办法还有待于制定单行法规或施行细则
。

例如最近国务

院就先后颁布了 《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 》 、 《 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

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 》 等
。

严格遵守
、

贯彻执行 《 企业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
,

当然
一

首

先要熟悉它的 内容
,

但更重要的是树立和加强法制观念
.

没有法制观念或法制观念薄弱
,

则

虽然懂得法律
、

法规内容
,

未必能够自觉遵守它
、

执行它
.

其次
,

不管是对外经济交往
,

还是对内经营管理
,

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

对来自任何方

面对自己权益的侵犯
、

损害应当依法斗争
;
自己也不能违法损害国家

、

社会
、

集 团 以 及 其

他公 民个人的合法利益
,

谋取所谓
“

经济效益
” .

对内经营管理
,

也必须依法办事
。

企业拥

有自主权
,

是宪法早有规定的原则
, 《 企业法 》 更明确规定

: “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是依法

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
、

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
” 。

该法第三章并具体列举

了企业的各项权利
。

但在事实上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执行
,

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事

件时有发生
.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

但从企业方面来说
,

企业享有的自主权是有前提的
,

象宪

法所规定的那样
: “

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
,

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
,

有经营管理 自主权
” 。

企业不是独立王国
,

自主权不是没有限制
、

没有范围
、

没有条件可 以为所欲为的
。 《 企业法 》 也规定

: “

企业必须遵守法律
、

法规
,

坚持社会主义

方向
, ”

并在第三章列举了企业的义务
。 《 企业法 》 明确规定

“

企业实行厂 长 负 责 制
” ,

“

企业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
。

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
,

对企业的物质文 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负有全面责任
” 。

并列举了厂长的各项职权
,

企业的经营决策权
、

生产

指挥权和人事决定权
,

统一由厂长依法行使
。

厂长行使这些职权不受任何干扰
、

不得被违法

侵犯和剥夺
。

一方面
,

厂长不能完全行使职权的情况必须改变
;
另一方面

,

企业不是独立王

国
,

实行厂长负责制
,

也不是使厂长成为独裁者
,

厂长不能为所欲为
、

不受任何约束
。

他只

能依法办事
、

依法行使职权
.

例如
,

厂长有人事决定权
,

可以任免
、

奖惩职工
,

但不是无条



件的
,

不能因亲疏任免职工
,

凭自己的喜怒奖惩职工
,

一切要依法办事
. 《 企业法

》 规定得很

清楚
,

是
“

依法奖惩职工
” .

就开除职工来说
,

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和依法制甘的劳动合

同和厂规
.

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开除职工
,

法院和政府必须保护
.

反之
,

违法开除职工的
,

法

院和政府也不允许
.

总之
,

厂长负责制必须实行
,

但厂长必须依法办事
,

现在的间题是厂长

负责制没有完全落实
,

厂长不能完全行使职权
,

但也有厂长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
.

对这些间

题都必须依照法律予以解决
.

企业合法行使自主权
,

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在当前的改革中更有重要意义
.

尤其是在物价

nr] 题上是如此
.

物价改革是我们必须闯过的最险恶的一个难关
.

物价改革既要大胆
、

又要稳

妥
.

物价间题不仅是个经济间题
,

而且也是个政治间题
,

它与社会的安定团结
、

甚至国家的

兴衰都有关联
.

现在党中央已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

并采取了有效的具体措施
.

作为厂长

(经理 )
,

不论他在哪一企业工作
,

都必须按照国家政策处理物价间题
,

这是合法行使职权

的一个方面
.

当然
,

厂长要抓成本
、

抓价格
,

物价改革的目的也就是理顺物价
、

按照价值规律办

事
.

所以
,

厂长 (经理 ) 必须在本企业内以成本为基础
,

结合物价政策确定价格
,

离开价值

规律
、

哄抬物价
,

靠涨价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

这是违背价值规律和国家的物价政策的
,

也是违反企业法原则的
. 《 企业法 》 虽规定

“

企业有权自行确定产品价格
,

劳务价格
” ,

但

又规定价格的确定必须符合有关物价立法
、

政策
,

还必须接受国家物价部门监督
.

否则
,

就

构成了违反企业法的行为
,

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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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平 )

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

吴 大 英 李 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
, “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 ”

这个阶段
“

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
,

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

后
、

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

论
,

为我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符合国情的科学理论依据
,

是我们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指导
.

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坚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

物
,

是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
。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

为我国法制建设的理论指导
,

不是贴标签式的牵强附会
,

而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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